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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格预审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N5132262024000031

项目名称：金川县安宁镇莫莫扎村高碉沟泥石流治理工程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1947223.17元 

最高限价：1947223.17元

项目概况：采用“拦砂坝+谷坊坝+防护提”的治理方案，拦砂坝顶长 52.9m，总坝

高 8.5m，有效高度 7.5m。（详见工程量清单和图纸）

采购需求：附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 90天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描述：项目经理具有二级建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专

业水利水电工程或建筑工程），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供应商具有符合工程管理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描

述：供应商应当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乙级

或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

（3）技术负责人资格要求（描述：具备水文地质或工程地质或环境地质专业中

级或以上职称） 

（4）供应商已入库（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

三、领取资格预审文件

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上午 0:00:00至 2024年 5月 22日 23:59:00（北京时间）

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网址：

http://ggzyjy.abazhou.gov.cn/）

方式：在线获取

四、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及格式

详见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

五、资格预审的审查标准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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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

六、拟邀请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数量

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邀请 8 家供应商参加投标。如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数量少于

拟邀请供应商数量，但不少于三家则邀请全部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参加投标。

七、申请文件提交

应在 2024 年 5 月 23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将申请文件提交至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

八、资格预审日期

资格预审日期为申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至 2024 年 5 月 23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

间）前

九、磋商文件获取时间及途径

磋商文件获取时间：2024 年 5 月 24 日 上午 0:00:00 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

23:59:00（北京时间）；

途径：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

获取招标文件。

十、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十一、其他补充事宜

特别声明：供应商须入库后方可参与本项目资格预审活动，未入库供应商资格审

查不予通过。是否入库，供应商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

十二、凡对本次资格预审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金川县自然资源局

地    址：金川县勒乌镇桥头街 19号

联系方式：蔡老师 1828373498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通讯地址：金川县勒乌镇临江路 32号

邮编：624100

联系电话：0837-252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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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837-2522738

电子交易系统技术问题：咨询电话：4001600900、 028-8693629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蔡老师

电      话：1828373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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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

1. 总则 

1.1 定义

1.1.1本项目采购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

1.1.2 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1.1.3 申请人：是响应本资格预审文件、参加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1.2 项目概况 

1.2.1 项目名称：金川县安宁镇莫莫扎村高碉沟泥石流治理工程

1.2.2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1.2.3 项目概况：见资格预审公告

1.3 充分、公平竞争保障措施

1.3.1利害关系供应商处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采购项目实行资格预审的，单位

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参加资格预审，但只

能由供应商确定其中一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后续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其响应

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3.2利害关系授权代表处理。两家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

中，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其授权代表，否则，

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3.3 前期参与供应商处理。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供应商为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

询论证意见成为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和

标准、政府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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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属于本条规定的供应商是：中佳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永信嘉业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

1.3.4供应商实际控制人或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是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

得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1.3.5 同一母公司的两家以上的子公司只能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

的采购活动，不得以不同供应商身份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1.3.6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采购代理机构的母公司或子公

司，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1.3.7回避。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

的，应当回避：

（1） 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2） 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3） 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 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或者近姻亲关系；

（5） 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需要依法回避的采购人员是指采购人内部负责采购项目的

具体经办工作人员和直接分管采购项目的负责人，以及采购代理机构负责采购项目的

具体经办工作人员和直接分管采购活动的负责人。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代理机

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代理机构将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

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1.3.8 申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整体设计或规范编制的，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除外；

（2）为本项目的提供咨询服务或采购代理服务的；

（3）为本项目的监理人；

（4）为本项目的代建人； 

（5）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同为一个法定代表

人的；

（6）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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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人的职工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相互

任职或工作的；

（8）被责令停业的； 

（9）被暂停或取消资格的； 

（10）在本项目资格预审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成交或严重违约或

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11）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禁止的。

1.4 语言文字 

申请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申请人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资格预

审文件所有来往函电均以中文文字书写。申请人提交的支持资料和已印刷的证件或资

料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但相应内容应附有中文的翻译本，在解释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时

以翻译文本为准。

1.5 费用承担 

申请人准备和参加资格预审发生的费用自理。 

2. 资格预审文件 

2.1 资格预审文件的组成 

2.1.1 本次资格预审文件包括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须知、资格审查办法、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格式，以及所有对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2.1.2 当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

致时，以最后发出的书面文件为准。 

2.2 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2.2.1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

或者修改。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申

请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申请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提

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发布澄清公告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已获取资格预审

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不足3日的，应当顺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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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如申请人对资格预审文件内容有疑义，需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前

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收到疑义后将进行

书面答复。如答复内容需要对采购文件进行澄清和修改的将按照第2.2.1条执行。

2.2.3 申请人收到书面答疑后，应向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回函确认。

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编制 

3.1 申请文件应按第五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的规定执行，对于没有格式

要求的，由申请人自行编写。

3.2 申请文件采用电子申请文件（*.ZFZGS）。供应商应通过【阿坝州政府采购

投标工具（2021）】（登录阿坝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交易服务--下载中心--下载

安装“筑龙招标采购助手”）编制申请文件，编制说明详见工具【帮助】。

3.3 （实质性要求）所有要求申请文件盖单位章的地方，应加盖与【CA数字证书】

绑定的单位电子公章。

4.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申请人应在申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

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提交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ZFZGS），逾时提交

系统将不予接收。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

5.1 评审小组 

5.1.1 本次资格预审，由采购人依法成立的评审小组负责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

查工作。

5.1.2 评审小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

（2）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担任申请人的董事、监事；

（3）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是申请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

（4）与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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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近姻亲关系；

（5）与申请人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5.2 资格审查 

评审小组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

统】，根据第四章“资格审查办法”中规定的审查方法和标准，对所有已受理的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进行审查。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不得作为审查依据。

6. 随机抽取供应商

资格预审结束后，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

子交易系统】从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中随机抽取供应商。

供应商自行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

系统】查询自己的抽取结果。被抽中供应商应当及时下载采购文件等文件资料，并按

采购文件的要求参与本项目后续采购活动。

7. 重新资格预审

如果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数量少于三家（不含），或资格预审阶段出

现申请人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被拒绝的情形导致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少于三家

（不含）的，由评审小组宣布本次资格预审终止，并由采购人按照相关规定对后续工

作进行安排。

8. 申请人的资格改变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在后续采购活动中，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提供的证明文件

内容和所承诺的资格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通知采购人并递交证明资料。采购人认为

其不再实质上满足本项目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时，有权取消其后续资格。

9. 纪律与监督 

9.1 严禁贿赂和弄虚作假 

严禁申请人向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和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行贿。在

资格预审期间，不得邀请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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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申请人单位参观考察，或出席申请人主办、赞助的任何活动。

评审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申请人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的，

应当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9.2 不得干扰资格审查工作 

申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资格预审的审查工作，否则将导致其不能通过

资格预审。

评审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涉的，应当及时向财政、监察等部门举报。 

9.3 保密 

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应对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评审过程保密，不得泄露评审情况和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不得在资格预审结果公布前透露资格预审结果，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

有关情况。 

9.4 质疑、投诉处理

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申请人对采购活动的询问、质疑和投诉，依照有关政府采

购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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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请人资格条件要求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1）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具

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监狱企业、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描述：项目经理具有二级建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专

业水利水电工程或建筑工程），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供应商具有符合工程管理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描

述：供应商应当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乙级

或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

（3）技术负责人资格要求（描述：具备水文地质或工程地质或环境地质专业中

级或以上职称） 

（4）供应商已入库（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

注：

1.资格要求中“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中的重大违法记录，即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

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其中较大数额罚款的具体金额标准是指：若采

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有明文规定的，以所属行业行

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若采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

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未明文规定的，以四川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听证标准金

额。

2.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被纳入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

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或者在前三年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及其他经

营活动履约过程中未依法履约被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的，本项目不认定其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

3.成交供应商为四川省外企业的，应当在签订合同前按有关规定完成入川备案或

登记，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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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格审查办法

1.审查方法

本项目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

开展评审工作，申请人无需达到评审现场，具体评审工作由采购人负责。

2.评审标准

序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1 申请文件编制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项要求。

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

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

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事业法人登

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他组织：

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

营业执照”。 

3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

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条件；

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格式提供“承诺函”。

4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供应商可提供 2022年度或 2023年度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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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查程序

2.1评审小组依据本章第 2款规定的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

行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2.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除应满足本章第 2 款规定的审查标准外，还不得存在

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 l ）不按评审小组要求澄清或说明的；

( 2 ）有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3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 3 ）在资格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行贿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度 财务报告（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 告中所涉及 

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或提供 2022年或 20 

23年度供应商完整的全套财务报表 （应当包括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附注）；或提供截至采 购文件提交 

截止之日前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 证明；供应 

商注册时间截至采购文件提交截止 之日前不足 

一年的，也可提供在相关主管部门 备案的公司 

章程等证明材料。

5 资质等级

（1）具备有效的资质证书，专业等级满足资格

预审文件规定；（2）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书。

6 项目经理

（1）具备有效的注册建造师证书，专业、等级

满足资格预审文件规定；（2）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7 项目技术负责人
具备有效的职称证书，专业、等级满足资格预审

文件规定。

8 中小企业
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监狱企业证明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10 供应商入库
提供供应商已入“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

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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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

4.1在审查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说明。评审小组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

澄清和说明。

4.2申请人的澄清或说明应当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交，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的实质性内容，澄清或说明作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4.3评审小组不得暗示或者诱导申请人作出澄清、说明或纠正，对申请人递交的澄

清、说明或纠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澄清或说明。

5.审查结果

评审小组按照规定程序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审查完成后，审查结果通过【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告知供应商，资格审查不通

过的，应当详细说明理由。

评审小组应当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

系统】出具资格预审报告。资格预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资格预审公告刊登的媒体名称、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日期和地点；

（2）领取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名单、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名单；

（3）审核结果，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原因等；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包括审核过程中申请人根据评审小组要求进行的澄清、

说明或者补正，评审小组成员的更换等；

评审小组应当在资格预审报告上签字，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评审小组

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

同意见的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在审核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资格预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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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一）温馨提示：申请文件的编制详见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项。

（二）申请文件的组成：

（1）封面

（2）资格预审申请书

（3）承诺函

（4）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5）中小企业证明

（6）入库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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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申请人：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18

一、资格预审申请书

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1、按照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我方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你

方审查我方参加            项目竞争性磋商资格。

2、我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包含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1 项规定的全部内容。

3、我方接受你方授权代表调查、审核我们递交的与此申请相关的声明、文件和资

料。

4、本申请充分理解下列情况：

（1）我方组织机构、资质、能力、信誉情况等资格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向

采购人告知。该变化不再实质上满足申请人资格条件要求的，响应不被接受。

（2）我方准备和参加本次资格预审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自行承担。

（3）你方保留如下的权力且不对下述行为承担责任，亦无义务向申请人解释其原

因：

① 更改本项目的规模和投资额，在这种情况下，磋商仅面向资格预审合格且能满

足变更后要求的申请人；

② 依法接受或拒绝任何资格预审申请的权力。

5、我方在此声明，申请书中所提交的声明和资料在各方面都是完整的、真实的和

准确的，且我方不存在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中第二章第 1.3条所列情形。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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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函

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根据资格预审文件要求，现郑重承

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二、截至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

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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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注：供应商按照第四章“资格审查办法-评审标准”的有关要求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证明材料

（二）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

（三）资质等级的证明材料

（四）项目经理的证明材料

（五）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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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小企业证明

注：供应商按照规定的格式及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监狱企业证明”

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金川县自然资源局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名称），属于       （所属行业）；承建企业为        （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

1、供应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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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结

合自身实际，确定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均填 0，根据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时的实际情

况填写企业类型。

3、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应逐一列明具体情况。

4、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无需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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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狱企业证明”格式：

监狱企业证明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属于监狱企业的供应商，可以根据《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

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并

加盖供应商电子印章。

注：1.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本身也属于小型、微型企业或者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的，不重复享受政策。2.供应商不属于监狱企业的，不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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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承

担工程。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

1.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本身属于小型、微型企业或者监狱企

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供应商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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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应商入库网页截图

注：供应商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是否入库，提供供应商已

入“供应商名录”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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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9017954][bookmark: _Toc35393609][bookmark: _Toc35393778]四、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及格式

详见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10][bookmark: _Toc35393779][bookmark: _Toc28359069][bookmark: _Toc59017955][bookmark: _Toc28358992][bookmark: _Toc24621][bookmark: _Toc2583681][bookmark: _Toc14034][bookmark: _Toc18041]五、资格预审的审查标准及方法

详见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70][bookmark: _Toc35393780][bookmark: _Toc28358993][bookmark: _Toc59017956][bookmark: _Toc35393611]六、拟邀请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数量

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邀请8家供应商参加投标。如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数量少于拟邀请供应商数量，但不少于三家则邀请全部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2583682][bookmark: _Toc20522][bookmark: _Toc515744793][bookmark: _Toc213][bookmark: _Toc22873][bookmark: _Toc35393781][bookmark: _Toc59017957][bookmark: _Toc28358994][bookmark: _Toc28359071][bookmark: _Toc35393612]七、申请文件提交

应在2024年5月23日10点00分（北京时间）前，将申请文件提交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

[bookmark: _Toc2583683][bookmark: _Toc28359072][bookmark: _Toc515744794][bookmark: _Toc35393782][bookmark: _Toc59017958][bookmark: _Toc7602][bookmark: _Toc35393613][bookmark: _Toc28358995][bookmark: _Toc1833][bookmark: _Toc25982]八、资格预审日期

资格预审日期为申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至2024年5月23日10点00分（北京时间）前

九、磋商文件获取时间及途径

[bookmark: _Toc35393783][bookmark: _Toc28359073][bookmark: _Toc28358996][bookmark: _Toc35393614][bookmark: _Toc59017959]磋商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5月24日 上午0:00:00至2024年5月30日23:59:00（北京时间）；

途径：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获取招标文件。

十、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615][bookmark: _Toc35393784][bookmark: _Toc59017960]十一、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616][bookmark: _Toc35393785][bookmark: _Toc28359074][bookmark: _Toc59017961][bookmark: _Toc28358997]特别声明：供应商须入库后方可参与本项目资格预审活动，未入库供应商资格审查不予通过。是否入库，供应商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

十二、凡对本次资格预审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28359075][bookmark: _Toc59017962][bookmark: _Toc35393617][bookmark: _Toc35393786][bookmark: _Toc28358998][bookmark: _Toc62640402]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金川县自然资源局

地    址：金川县勒乌镇桥头街19号

联系方式：蔡老师 18283734989



[bookmark: _Toc59017963][bookmark: _Toc28359076][bookmark: _Toc35393787][bookmark: _Toc62640403][bookmark: _Toc28358999][bookmark: _Toc35393618]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通讯地址：金川县勒乌镇临江路32号

邮编：624100

联系电话：0837-2522738

传真：0837-2522738

电子交易系统技术问题：咨询电话：4001600900、 028-8693629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蔡老师

电      话：18283734989

[bookmark: _Toc62640908]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

[bookmark: _Toc62640909][bookmark: _Toc59017966][bookmark: _Toc45095103][bookmark: _Toc62640405][bookmark: _Toc520462960][bookmark: _Toc9836365][bookmark: _Toc520128226]1. 总则 

[bookmark: _Toc358029655][bookmark: _Toc59017967][bookmark: _Toc192240681][bookmark: _Toc62640910][bookmark: _Toc103539102][bookmark: _Toc103539887][bookmark: _Toc45095104][bookmark: _Toc88230387][bookmark: _Toc192241080][bookmark: _Toc520462961][bookmark: _Toc62640406][bookmark: _Toc9836366][bookmark: _Toc520128227]1.1 定义

[bookmark: _Toc414112607][bookmark: _Toc414112608]1.1.1本项目采购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

1.1.2 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bookmark: _Toc414112609]1.1.3 申请人：是响应本资格预审文件、参加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bookmark: _Toc520128228][bookmark: _Toc62640911][bookmark: _Toc520462962][bookmark: _Toc59017968][bookmark: _Toc45095105][bookmark: _Toc62640407][bookmark: _Toc9836367]1.2 项目概况 

1.2.1 项目名称：金川县安宁镇莫莫扎村高碉沟泥石流治理工程

1.2.2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1.2.3 项目概况：见资格预审公告

[bookmark: _Toc520128229][bookmark: _Toc520462963][bookmark: _Toc9836368][bookmark: _Toc62640408][bookmark: _Toc62640912][bookmark: _Toc45095106][bookmark: _Toc59017969]1.3充分、公平竞争保障措施

1.3.1利害关系供应商处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采购项目实行资格预审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参加资格预审，但只能由供应商确定其中一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后续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3.2利害关系授权代表处理。两家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其授权代表，否则，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3.3前期参与供应商处理。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供应商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成为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和标准、政府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本项目属于本条规定的供应商是：中佳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永信嘉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3.4供应商实际控制人或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是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1.3.5同一母公司的两家以上的子公司只能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不得以不同供应商身份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1.3.6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采购代理机构的母公司或子公司，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1.3.7回避。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1）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2）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3）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 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5） 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需要依法回避的采购人员是指采购人内部负责采购项目的具体经办工作人员和直接分管采购项目的负责人，以及采购代理机构负责采购项目的具体经办工作人员和直接分管采购活动的负责人。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代理机构将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1.3.8 申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 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整体设计或规范编制的，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除外；

（2） 为本项目的提供咨询服务或采购代理服务的；

（3） 为本项目的监理人；

（4） 为本项目的代建人； 

（5） 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6） 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7） 申请人的职工与本项目的咨询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或监理人或代建人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8） 被责令停业的； 

（9） 被暂停或取消资格的； 

（10） 在本项目资格预审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成交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11） 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禁止的。

[bookmark: _Toc520462964][bookmark: _Toc9836369][bookmark: _Toc62640409][bookmark: _Toc62640913][bookmark: _Toc59017970][bookmark: _Toc520128230][bookmark: _Toc45095107]1.4 语言文字 

申请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申请人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资格预审文件所有来往函电均以中文文字书写。申请人提交的支持资料和已印刷的证件或资料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但相应内容应附有中文的翻译本，在解释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时以翻译文本为准。

[bookmark: _Toc520128231][bookmark: _Toc9836370][bookmark: _Toc62640410][bookmark: _Toc59017971][bookmark: _Toc520462965][bookmark: _Toc45095108][bookmark: _Toc62640914]1.5 费用承担 

申请人准备和参加资格预审发生的费用自理。 

[bookmark: _Toc45095109][bookmark: _Toc62640915][bookmark: _Toc520128232][bookmark: _Toc59017972][bookmark: _Toc9836371][bookmark: _Toc520462966][bookmark: _Toc62640411]2. 资格预审文件 

[bookmark: _Toc59017973][bookmark: _Toc9836372][bookmark: _Toc45095110][bookmark: _Toc62640916][bookmark: _Toc520462967][bookmark: _Toc62640412][bookmark: _Toc520128233]2.1 资格预审文件的组成 

2.1.1 本次资格预审文件包括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须知、资格审查办法、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以及所有对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2.1.2 当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书面文件为准。 

[bookmark: _Toc520462968][bookmark: _Toc62640917][bookmark: _Toc9836373][bookmark: _Toc59017974][bookmark: _Toc520128234][bookmark: _Toc45095111][bookmark: _Toc62640413]2.2 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2.2.1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申请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发布澄清公告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已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不足3日的，应当顺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2.2.2 如申请人对资格预审文件内容有疑义，需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收到疑义后将进行书面答复。如答复内容需要对采购文件进行澄清和修改的将按照第2.2.1条执行。

[bookmark: _Toc414277125]2.2.3 申请人收到书面答疑后，应向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回函确认。

[bookmark: _Toc45095112][bookmark: _Toc520128235][bookmark: _Toc62640414][bookmark: _Toc59017975][bookmark: _Toc9836374][bookmark: _Toc520462969][bookmark: _Toc62640918]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编制 

3.1 申请文件应按第五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的规定执行，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由申请人自行编写。

3.2 申请文件采用电子申请文件（*.ZFZGS）。供应商应通过【阿坝州政府采购投标工具（2021）】（登录阿坝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交易服务--下载中心--下载安装“筑龙招标采购助手”）编制申请文件，编制说明详见工具【帮助】。

3.3 （实质性要求）所有要求申请文件盖单位章的地方，应加盖与【CA数字证书】绑定的单位电子公章。

[bookmark: _Toc45095115][bookmark: _Toc9836377][bookmark: _Toc59017978][bookmark: _Toc520128238][bookmark: _Toc520462972][bookmark: _Toc62640921][bookmark: _Toc62640417]4.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45095118][bookmark: _Toc520128241][bookmark: _Toc9836380][bookmark: _Toc520462975]申请人应在申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提交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ZFZGS），逾时提交系统将不予接收。

[bookmark: _Toc59017979][bookmark: _Toc520128242][bookmark: _Toc62640418][bookmark: _Toc62640922][bookmark: _Toc9836381][bookmark: _Toc45095119][bookmark: _Toc520462976]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

5.1 评审小组 

5.1.1 本次资格预审，由采购人依法成立的评审小组负责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工作。

5.1.2 评审小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

（2）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担任申请人的董事、监事；

（3）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3年内是申请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与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5）与申请人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bookmark: _Toc62640923][bookmark: _Toc520462977][bookmark: _Toc520128243][bookmark: _Toc45095120][bookmark: _Toc59017980][bookmark: _Toc9836382][bookmark: _Toc62640419]5.2 资格审查 

评审小组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根据第四章“资格审查办法”中规定的审查方法和标准，对所有已受理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审查。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不得作为审查依据。

[bookmark: _Toc62640924][bookmark: _Toc62640420][bookmark: _Toc520128244][bookmark: _Toc520462978][bookmark: _Toc9836383][bookmark: _Toc45095121][bookmark: _Toc59017981]6. 随机抽取供应商

[bookmark: _Toc520462981][bookmark: _Toc59017982][bookmark: _Toc45095122][bookmark: _Toc520128247][bookmark: _Toc9836386]资格预审结束后，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从资格预审合格的供应商中随机抽取供应商。

供应商自行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查询自己的抽取结果。被抽中供应商应当及时下载采购文件等文件资料，并按采购文件的要求参与本项目后续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62640925][bookmark: _Toc62640421]7. 重新资格预审

如果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数量少于三家（不含），或资格预审阶段出现申请人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被拒绝的情形导致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少于三家（不含）的，由评审小组宣布本次资格预审终止，并由采购人按照相关规定对后续工作进行安排。

[bookmark: _Toc520128248][bookmark: _Toc62640926][bookmark: _Toc59017983][bookmark: _Toc520462982][bookmark: _Toc45095123][bookmark: _Toc62640422][bookmark: _Toc9836387]8. 申请人的资格改变 

[bookmark: _Toc500596489]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在后续采购活动中，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提供的证明文件内容和所承诺的资格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通知采购人并递交证明资料。采购人认为其不再实质上满足本项目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时，有权取消其后续资格。

[bookmark: _Toc59017984][bookmark: _Toc520128249][bookmark: _Toc62640423][bookmark: _Toc9836388][bookmark: _Toc62640927][bookmark: _Toc520462983][bookmark: _Toc45095124]9. 纪律与监督 

[bookmark: _Toc59017985][bookmark: _Toc62640424][bookmark: _Toc62640928][bookmark: _Toc520462984][bookmark: _Toc9836389][bookmark: _Toc520128250][bookmark: _Toc45095125]9.1 严禁贿赂和弄虚作假 

严禁申请人向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和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行贿。在资格预审期间，不得邀请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到申请人单位参观考察，或出席申请人主办、赞助的任何活动。

评审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申请人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520462985][bookmark: _Toc520128251][bookmark: _Toc9836390][bookmark: _Toc59017986][bookmark: _Toc62640929][bookmark: _Toc45095126][bookmark: _Toc62640425]9.2 不得干扰资格审查工作 

申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资格预审的审查工作，否则将导致其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评审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受到非法干涉的，应当及时向财政、监察等部门举报。 

[bookmark: _Toc45095127][bookmark: _Toc62640426][bookmark: _Toc9836391][bookmark: _Toc520128252][bookmark: _Toc62640930][bookmark: _Toc59017987][bookmark: _Toc520462986]9.3 保密 

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应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评审过程保密，不得泄露评审情况和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在资格预审结果公布前透露资格预审结果，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59017988][bookmark: _Toc62640427][bookmark: _Toc62640931][bookmark: _Toc520462987][bookmark: _Toc520128253][bookmark: _Toc45095128][bookmark: _Toc9836392]9.4 质疑、投诉处理

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申请人对采购活动的询问、质疑和投诉，依照有关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62640932][bookmark: _Toc9836393][bookmark: _Toc59017989][bookmark: _Toc520462988][bookmark: _Toc45095129][bookmark: _Toc520128254]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无。

[bookmark: _Toc62640933][bookmark: _Toc520128255][bookmark: _Toc520462989][bookmark: _Toc9836394]第三章 申请人资格条件要求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描述：项目经理具有二级建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专业水利水电工程或建筑工程），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供应商具有符合工程管理规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描述：供应商应当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乙级或以上、安全生产许可证；）

（3）技术负责人资格要求（描述：具备水文地质或工程地质或环境地质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 

（4）供应商已入库（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

注：

1.资格要求中“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中的重大违法记录，即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其中较大数额罚款的具体金额标准是指：若采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有明文规定的，以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若采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未明文规定的，以四川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听证标准金额。

2.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被纳入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或者在前三年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及其他经营活动履约过程中未依法履约被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的，本项目不认定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3.成交供应商为四川省外企业的，应当在签订合同前按有关规定完成入川备案或登记，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62640934]第四章 资格审查办法

[bookmark: _Toc62640935]1.审查方法

本项目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开展评审工作，申请人无需达到评审现场，具体评审工作由采购人负责。

[bookmark: _Toc9836396][bookmark: _Toc62640936][bookmark: _Toc59017992][bookmark: _Toc520128257][bookmark: _Toc45095132][bookmark: _Toc520462991][bookmark: _Toc186595222]2.评审标准

		序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1

		申请文件编制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项要求。



		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 



		3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格式提供“承诺函”。





		4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供应商可提供2022年度或2023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 告中所涉及 

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或提供2022年或20 

23年度供应商完整的全套财务报表 （应当包括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附注）；或提供截至采 购文件提交 

截止之日前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 证明；供应 

商注册时间截至采购文件提交截止 之日前不足 

一年的，也可提供在相关主管部门 备案的公司 

章程等证明材料。



		5

		资质等级

		（1）具备有效的资质证书，专业等级满足资格预审文件规定；（2）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6

		项目经理

		（1）具备有效的注册建造师证书，专业、等级满足资格预审文件规定；（2）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7

		项目技术负责人

		具备有效的职称证书，专业、等级满足资格预审文件规定。



		8

		中小企业

		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证明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bookmark: _Toc520462990][bookmark: _Toc9836395][bookmark: _Toc59017991][bookmark: _Toc45095131][bookmark: _Toc520128256][bookmark: _Toc186595221][bookmark: _Toc62640937][bookmark: _Toc45095133][bookmark: _Toc59017993][bookmark: _Toc28473]10

		供应商入库

		提供供应商已入“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3.审查程序

2.1评审小组依据本章第2款规定的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2.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除应满足本章第2 款规定的审查标准外，还不得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 l ）不按评审小组要求澄清或说明的；

( 2 ）有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1.3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 3 ）在资格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行贿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bookmark: _Toc62640938][bookmark: _Toc59017994]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

4.1在审查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说明。评审小组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和说明。

4.2申请人的澄清或说明应当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交，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澄清或说明作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4.3评审小组不得暗示或者诱导申请人作出澄清、说明或纠正，对申请人递交的澄清、说明或纠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澄清或说明。

[bookmark: _Toc62640939][bookmark: _Toc59017995]5.审查结果

评审小组按照规定程序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审查完成后，审查结果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告知供应商，资格审查不通过的，应当详细说明理由。

评审小组应当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出具资格预审报告。资格预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资格预审公告刊登的媒体名称、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日期和地点；

（2）领取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名单、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名单；

（3）审核结果，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原因等；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包括审核过程中申请人根据评审小组要求进行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评审小组成员的更换等；

评审小组应当在资格预审报告上签字，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评审小组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在审核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资格预审报告。

[bookmark: _Toc62640940]



[bookmark: _Toc9836404][bookmark: _Toc62640941][bookmark: _Toc520462999][bookmark: _Toc520128267]第五章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一）温馨提示：申请文件的编制详见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项。

（二）申请文件的组成：

（1）封面

（2）资格预审申请书

（3）承诺函

（4）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5）中小企业证明

（6）入库网页截图





[bookmark: _Toc9836405][bookmark: _Toc520463000][bookmark: _Toc520128268][bookmark: _Toc4509513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申请人：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9017997]


[bookmark: _Toc62640942]一、资格预审申请书

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1、按照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我方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你方审查我方参加            项目竞争性磋商资格。

2、我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包含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1 项规定的全部内容。

3、我方接受你方授权代表调查、审核我们递交的与此申请相关的声明、文件和资料。

4、本申请充分理解下列情况：

（1）我方组织机构、资质、能力、信誉情况等资格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向采购人告知。该变化不再实质上满足申请人资格条件要求的，响应不被接受。

（2）我方准备和参加本次资格预审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自行承担。

（3）你方保留如下的权力且不对下述行为承担责任，亦无义务向申请人解释其原因：

① 更改本项目的规模和投资额，在这种情况下，磋商仅面向资格预审合格且能满足变更后要求的申请人；

② 依法接受或拒绝任何资格预审申请的权力。

5、我方在此声明，申请书中所提交的声明和资料在各方面都是完整的、真实的和准确的，且我方不存在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中第二章第1.3条所列情形。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59018000]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2640945]二、承诺函

金川县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作为本次采购项目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根据资格预审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二、截至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9836409][bookmark: _Toc520128272][bookmark: _Toc520463004]


[bookmark: _Toc62640946][bookmark: _Toc59018001][bookmark: _Toc45095139]三、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注：供应商按照第四章“资格审查办法-评审标准”的有关要求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520463006][bookmark: _Toc9836411][bookmark: _Toc62640947][bookmark: _Toc59018002][bookmark: _Toc45095141][bookmark: _Toc519010293][bookmark: _Toc520128274]

（二）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59018003][bookmark: _Toc45095142][bookmark: _Toc9836422][bookmark: _Toc520463017][bookmark: _Toc520128282]

[bookmark: _Toc62640948]（三）资质等级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45095143]

（四）项目经理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59018004]（五）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62640949]四、中小企业证明

注：供应商按照规定的格式及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监狱企业证明”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bookmark: _Toc62640950]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金川县自然资源局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名称），属于       （所属行业）；承建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

1、供应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均填0，根据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时的实际情况填写企业类型。

3、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应逐一列明具体情况。

4、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无需提供此声明。



















































（2）“监狱企业证明”格式：

监狱企业证明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属于监狱企业的供应商，可以根据《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印章。





注：1.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本身也属于小型、微型企业或者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重复享受政策。2.供应商不属于监狱企业的，不提供此声明。



































（3） [bookmark: _Toc6264095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bookmark: _Toc45095145][bookmark: _Toc59018006]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承担工程。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申 请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

1.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本身属于小型、微型企业或者监狱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供应商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提供此声明。




五、供应商入库网页截图

注：供应商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名录”查询是否入库，提供供应商已入“供应商名录”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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